壹、課程目標
    本課程之教學宗旨，旨在發展身、心、靈全人發展之法學教育，培養二十一世紀法學家之基本能力。為達到上述宗旨，本課程有之教學目標三：第一、引導學生學習我國繼承法的基本原則與規範體系。第二、引領學生掌握繼承法實務上的重要課題。第三、培育學生之高尚人格、注重婚姻與家庭倫理、熟悉繼承法則並具備回答國家考試身分法的基本法學思考與答題能力。

貳、成績評量
    本課程之學期成績由期中與期末考筆試成績、以及平常成績這兩部分組成。首先，在筆試成績方面，舉行期中考與期末考成績，合計共佔學期總成績之80％。原則上期中考佔40％，期末考成績佔40％。
    其次，平常成績佔學期總成績20％。本課程學生應積極出席上課，認真學習課程內容，老師平常不定時隨堂小考。又為達到身心靈全人發展之法學教育的課程宗旨，老師鼓勵同學協助製作或校正共筆、培養每天定時運動的習慣、培養每天早睡早起之習慣、選修外文課程、自由參加老師所推薦的學術研討會、生命教育講座、親職教育活動（寫給媽媽的一封信）、觀賞與繳交和身分法有關電影之心得、考量學生出席狀況與專注程度、參加老師推薦的課外演講等活動。這些考核評量乃作為平常成績，佔總成績20％。

參、上課內容
一、介紹本學期的課程內容與上課方式
二、繼承法的憲法基礎與結構原則
三、法定繼承人與應繼分
四、繼承權的取得與喪失
五、代位繼承
六、繼承回覆請求權
七、限定繼承
八、共同繼承與遺產分割
九、期中考試
十、拋棄繼承與無人承認之繼承
十一、遺囑之意義、內容、能力及生效
十二、遺囑之方式、
十三、遺囑之撤回
十四、遺囑之執行
十五、遺贈
十六、特留分
十七、繼承法的體系構成與實例解說
十八、期末考試

肆、接見學生之時間與地點
    於課程之下課時間，在上課教室；或是另約時間，在老師之研究室。

伍、參考書籍
[bookmark: _GoBack]    老師會於第一次上課時宣布本課程之參考教科書，或指定上課共筆、而由學生自行影印，配合課程進度參考使用。
